
           111學年度犯罪防治學系課程地圖 

 

 

 

 

 

 

 

 

  

 

 

  

  

 

 

 

  

 

 

 

 

  

社會學（一） 

犯罪與刑事司法領域 

大一上 

大一下 

大二上 

大二下 

大三上 

大三下 

大四上 

大四下 

心理學（一） 

心理學（二） 社會學（二） 

刑法總則（一） 行為統計與電腦(一) 諮商理論 

專業實習(二) 

〈註：於大三升大四暑假實習〉 

專業實習(一) 監獄學 

少年犯罪 

社會研究法(一) 

刑事政策 犯罪心理學 

刑事制裁 

民法概要 中華民國憲法 行政學 

民法總則(一) 行政法（一） 被害者學 發展心理學 

經濟與白領犯罪 婚姻與家庭 民法總則(二) 行政法（二） 大眾傳播與犯罪 

警政管理 

國際恐怖主義 

刑罰學 犯罪偵查 

警察學 

犯罪矯正實務 

組織犯罪 刑事訴訟法概論 

法學緒論 

犯罪學 

刑法總則（二） 行為統計與電腦(二) 

犯罪矯正管理 

當代刑事法學名著選讀 

兒童少年福利法規 變態心理學 

刑法分則（一） 監獄行刑法 刑事訴訟法（一） 方案規劃與評估 犯罪預防 

社會研究法(二) 少年事件處理法 刑法分則（二） 

警察法規 

刑事訴訟法（二） 

安全管理 

當代犯罪學名著選讀 

專業實習（一） 

社區處遇 

犯罪生物學 觀護制度 家事事件法 犯罪社會學 毒品問題與防治對策 社會工作實習（二） 

跨國犯罪 體驗教育與冒險治療 性別暴力 

社會工作 腦與犯罪 

犯罪實例剖析 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預防宣導 

刑事司法概論 

犯罪營養學 人際關係與溝通 

心理學在犯罪領域之運用 犯罪實驗之解密 

暴力犯罪 認知神經科學總論 

犯罪心理學與腦 藥物濫用 

社會工作實習（一） 

 



 

 

 

 

 

 

 

 

  

 

 

 

 

  

 

 

 

 

  

 

 

 

  

 

社會學（一） 大一上 

大一下 

大二上 

大二下 

大三上 

大三下 

大四上 

大四下 

心理學（一） 社會工作 

心理學（二） 社會學（二） 

刑法總則（一） 行為統計與電腦(一) 諮商理論 

專業實習(二) 

〈註：大三升大四暑假時完成〉 

專業實習(一) 監獄學 社會研究法(一) 

刑事政策 犯罪心理學 

輔導原理與實務 

社會工作助人歷程與技巧 諮商概論 社會個案工作 心理衛生 

社會團體工作 行政法（一） 人格心理學 發展心理學 

社會工作管理 行政法（二） 社會心理學 

犯罪矯正管理 

諮商歷程與技術 

變態心理學 監獄行刑法 犯罪矯正實務 

自我探索 

犯罪學 

刑法總則（二） 行為統計與電腦(二) 

犯罪預防 

認知行為改變技術 

家庭諮商與治療 

心理測驗理論 

諮商倫理 

方案規劃與評估 

社會研究法(二) 
少年事件處理法 心理測驗實作 

社區處遇 矯正教育 

個案研究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調查與訪談實務 團體輔導實務 

觀護制度 

家事事件法 

犯罪社會學 偏差行為問題與諮商 犯罪生物學 

精神醫療 危機處理 學校社會工作 

諮商與社會工作領域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婚姻與家庭 

家庭暴力 矯正諮商 矯正社會工作 

社會工作與閱讀治療 親職教育 家庭社會工作 

性創傷處遇 

生涯發展 

社會工作危機介入 

犯罪實驗之解密 

青少年問題與輔導 

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預防宣導 

親密暴力與家庭溝通 社會工作倫理 性別暴力 

少年犯罪 

犯罪營養學 

社會團體工作方案設計 

刑事司法概論 

人際關係與溝通 腦與犯罪 刑事制裁 

社會福利概論 心理學在犯罪領域之運用 

社會福利行政 社會工作短期處遇 暴力犯罪 認知神經科學總論 

藥物濫用 

犯罪心理學與腦 犯罪行為實驗法 社會工作團體動力學 

社區組織與發展 

社會工作實習(一) 

社會工作與性創傷處遇 

社會工作實習(二) 

體驗教育與冒險治療 兒童性侵害預防與社會工作介入 



註： 

1、111學年度起入學之新生，畢業學分為 134學分。包括有：（ 1）通識教育 28 學分、（ 2）專業必修 43 學分、（ 3）專業選修 42 學分、

（ 4）自由選修 21 學分。  

 

 


